
发电单位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

等级特提 ．明电 苏文旅传(2023 J 16号

关千恢复旅行社经营内地与港澳人出境

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 国务院决策部署， 给内地与港澳人员往

来提供更大便利， 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恢复旅行社经

营内地与港澳入出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》精神（文旅发电

(2023) 36号）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时间安排

2023年2月6日起，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内地与

香港、 澳门入出境团队旅游和 “ 机票＋酒店 ” 业务。

即日起，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开展产品发布、 宣传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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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准备工作。

二、 工作要求

（一）及时传达部署。 各地要高度重视， 及时将通知要求传

达到相关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， 严格按照时间和通知要求开展

相关业务。 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 周密做好组织工作。 要认真落

实
“

乙类乙管
”

方案要求，宣传倡导
“

当好自己健康第一 贵任人
”

理念， 提醒游客加强行前自我健康监测， 行程中注意自身安全和

防护， 遵守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相关防疫规定。

（二）加强行业监管。 各地要督促指导旅行社严格落实团队

旅游管理各项制度和规范， 依法与游客、 供应商签订包含安全条

款的合同， 及时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准确填报入出境旅游团

队信息， 指导旅行社做好应急预案， 开好行前说明会。 旅行社要

确保旅游产品质量，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， 提醒游客投保人身意外

伤害等保险， 倡导安全、 文明、 绿色、 健康旅游新风尚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执法。 各地要督促旅行社严格落实
”一团一

报
”

制度， 加强对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的监督检查， 依法查处

“

不合理低价游
”

、 安排游客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、 法规

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切实维护旅游市

场秩序。

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

2023 年 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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